附件1

重庆市水利局

关于修订《重庆市水利局技术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的说明

为加强重庆市水利建设项目和涉水行政许可事项专题技术评审专家管理，提高技术评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我局起草了《重庆市水利局技术评审专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将修改情况说明如下：

一、优化了审查专业类别。按照最新规程规范要求和审查报告章节结构，参考水利领域现有职称评定专业，对原有审查专业类别进行合并和调整，如将“水资源规划”统一纳入“水文水资源”，调整“移民安置”为“征地移民”，“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农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合并为“水利水电工程”。
二是提高了专家资历和业绩要求。结合已建立的专家库情况，已取得国家注册执业资质专家的从业年限（主体工程由8年及以上调整为15年及以上，涉水专题由5年及以上调整为10年及以上）、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专家的获得年限（主体工程由5年及以上调整为10年及以上，涉水专题由3年及以上调整为5年及以上）要求做了适当提高，并新增主体工程专家获得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3年以上可参与评审的规定；删除了取得博士学位、硕士学位从事相关领域一定年限后可纳入专家库的条款，对未开展技术职称评定行业专家的学历由全日制大学专科文化程度调整为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同时，涉水专题专家业绩由共担任过10个及以上市级审查通过或20个及以上区（县）级审查通过调整为近3年担任过10个及以上市级审查通过或20个及以上区（县）级审查通过。
三、强化了专家综合管理。参照其它省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专家管理的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完善了专家组长和成员的义务和权利，并明确了评审专家的回避原则；对于存在不遵守评审工作纪律等情况，明确专家暂停资格或者清退出专家库的规则，并调整了评审专家评价标准。


